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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

这些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

议书、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意见1、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

如《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》和《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

策原则的三方声明》，以及联合国的《防止，禁止和惩治人口贩

运，特别是妇女儿童公约》2，这些原则是针对企业的，旨在对国际

劳动标准提供清楚实用的解释。

1 有关委员会关于强迫劳动的更多意见，参见：《消除强迫劳动：关于1930年〈强迫劳动公
约〉（第29号）和1957年〈废除强迫劳动公约〉（第105号）的普查》，该报告发表于2007年的
国际劳工大会第96届会议上。指导原则也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为该届会议收集的雇主团体的意见
和观点。
2 关于选取的国际公约，见第一分册《简介和概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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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狱劳动监狱劳动

只有已被法庭宣判了的服刑人员才能被要求提供劳动或服i) 

务。这类工作或服务要在政府机构的监督下进行，如国有的监

狱管理机构。服刑人员不得被聘或被安置到私营个体、公司或

组织。不允许强制服刑人员在监狱内外或私人管理的监狱内为

私营企业提供劳动或服务。

服刑人员提供给私营企业的劳动或服务必须是自愿的，是其自ii) 

由决定且不受到威胁或惩罚，包括在狱中权利和特权的丧失。

自愿为私营企业工作的服刑人员的工作条件应与自由工人的相iii) 

当。服刑人员的工资水平、社会保障福利以及职业安全和卫生

标准都应与自由工人的相似。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, 合理的工资

水平差异是可以接受的。

胁迫胁迫

雇佣自由：雇佣自由：i)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被惩罚的威胁，自愿和自由接受

雇佣的权利。

结束雇佣：结束雇佣：ii) 工人在合理期限内（符合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）提

出通知后，可自由随时结束不定期或长期的雇佣关系，而不受

惩罚。规定了合同期限的工人，在合同到期后，不得被要求提

供超期服务。雇主不得采取手段限制工人终止合同，如：要求

保证金，扣押雇员文件，威胁或使用暴力，进行经济制裁或要

求偿付招聘费用。

暴力威胁、骚扰和恐吓：暴力威胁、骚扰和恐吓：iii) 雇主不得以任何惩罚威胁任何人为其

提供劳动或服务。包括对工人、其家属或关系密切者使用或威

胁使用人身或性暴力、骚扰和恐吓，以达到胁迫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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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工资偿付相威胁，包括债务束缚和抵押劳役：以工资偿付相威胁，包括债务束缚和抵押劳役：iv) 

须按时发放工资，禁止使用剥夺工人实际终止雇佣可能性的a) 

工资支付方式，工资支付不得拖延或拖欠积累。

工资须直接支付给工人，且要使用法定货币支付，或使用得b) 

到法律、集体协议准许或个人同意的支票或汇票支付。禁止

以代金券，优惠券或期票支付。

不得以货物或服务的形式，作“以货代款”支付，以造成工c) 

人对雇主的依附状况。“以货代款”支付只能在确保工人未

被完全剥夺现金薪酬，且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集体协议允许

的情况下，部分支付。

以业绩评定或按计件工资计算的工人收入不得低于法定最低d) 

工资。

雇主不得以债务束缚或强迫劳动的方式让工人偿还其欠下的e) 

或继承的债务。

工资欺骗、预支工资和给雇员借贷不得被用作扣留工人工作f) 

的手段。预支和借贷及扣减工资还债，都不得超过国家法律

规定的限额。工人须被充分告知预支和借贷的发放及偿还条

款和条件。

不得以让工人陷入债务并将其约束为目的而扣减工资，且须g) 

采取措施限制工资扣减以防此类情况发生。工人须被告知工

资扣减的条件和范围，且只能在得到国家法律、集体协议或

仲裁允许的范围内扣减。

不得强迫工人使用与企业挂钩的商店或服务。在不可能使h) 

用其它商店或服务的情况下，雇主须确保所售商品或提供的

服务价格公正合理，目的不是让工人陷入债务或胁迫相关工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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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措施：纪律措施：v) 

纪律规章措施中不得包括导致被迫劳动的制裁。a) 

不得采用强制劳动约束工人或作为其参加罢工的处罚。b) 

强制超时劳动：强制超时劳动：vi) 

不得以惩罚威胁工人进行超过国家法定和集体协议规定的工a) 

时的工作，如以解雇相威胁。

不得在惩罚的威胁下，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让其在正常日常b) 

工作时间外提供劳动或服务。如,雇主不得因工人需要挣到

最低工资，而设定需超过正常工时才能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
行动自由：行动自由：vii) 不得使用胁迫手段将工人限制或监禁在工作场地或

有关场所（如雇主经营的居所）。不得在雇佣条件中强行要求

工人居住在雇主经营的居所。

与技能发展和职业培训相关的条件：与技能发展和职业培训相关的条件：viii) 提供给雇员的培训机会

应基于自愿。提供此类机会的雇主不得强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

务，作为一种收回培训费用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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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

雇佣移民：雇佣移民：i) 

移民工人，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，都应得到公正对待，应采a) 

取措施防止可能导致胁迫及贩运剥削劳动的恶劣条件和欺诈

行为。

移民工人应享受至少于当地工人相当的工作条件，并有权在b) 

合理期限内（符合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）提出通知后，自由

随时接受或结束雇佣关系，而不受被惩罚的威胁。

雇主不得用向当局举报来威胁非法移民工人或其家属，胁迫c) 

此类工人接受或继续工作。

招聘移民工人：招聘移民工人：ii) 除非得到国家法律允许，否则不得直接或间

接收取工人全部或部分招聘费用，包括办理官方文件和工作签

证的相关费用。如果是合法的收费，这类费用应加以规范和公

开，应有保障措施保护工人不受剥削。

扣押文件：扣押文件：iii) 

禁止诸如没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或其它贵重物品（如工作a) 

许可和旅行证件）的行为。

但是，如工人要求，雇主可为这些文件提供安全保管。工人b) 

可根据需求随时自由存取。

雇主不得以约束工人为目的而扣押其个人文件。c) 

私营职业介绍所：私营职业介绍所：iv) 委托私营职介所为其招聘员工的雇主，应在

其影响范围内并尽其能力采取措施以：

确保这些职介所没有把工人置于强迫劳动和贩卖剥削劳工的a) 

危险中的欺诈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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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这些职介所滥用合同，如确认这些工人在工资有关的事b) 

项、工时、超时和其它工作条件上得到足够的保护。

尽最大可能保证招聘费和与招聘相关的费用由用人公司而非c) 

工人支付。

只委托得到主管机构许可或认证的职介所。d) 

雇佣合同：雇佣合同：v) 雇主须给移民工人提供书面雇佣合同，使用工人易

懂的语言，明确指出他们在工资支付、工作时间、终止合同的

正当理由，及其它防止强迫劳动相关问题上的权利和责任。

最恶劣形式童工最恶劣形式童工

雇主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，包括i) 

债务束缚、奴役、强迫或强制劳动，及所有形式的奴隶制或类

似奴隶制的作法，如出售和贩卖儿童。

委托私营职介所招聘的雇主须确认这些职介所没有用上述最恶ii) 

劣童工的形式雇佣童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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